上海港湾学校家庭教育服务项目需求 
项目概况

1、为加快家庭教育工作进程，促进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的紧密结合，不断满足和服务于广大家长的教育需求，提升家庭教育的整体水平，进一步健全家校联动工作机制，促使家庭教育指导和服务体系日趋完善，提升学校家庭教育工作开展实效。
2、项目开展时间为：在招标项目完成后，启动家庭教育系列服务，在2023年10月前完成全部服务项目；

3、为学校建设上海市家庭教育示范校做积极准备。

项目要求

 1、提供实用和详实的项目开展策划和活动方案；

 2、根据上海市家庭教育示范校建设指标要求，围绕保障条件、家校合作、教育成效和示范辐射等领域，提供相关配套服务；

3、提供家校联动、家长学校、家委会建设等系列规章制度，供学校参考决策； 

4、提供家庭教育和家校联动所需要的全部宣传费用；

5、为学校组织召开家长会、家委会等提供支持和保障

6、为学校建立“家-校-社”家庭教育协调共建机制，提供支持保障；

7、为家长委员会办公室正常运转提供支持保障；

8、开展2次全体教师的家庭教育专题培训；

9、开展2次家庭教育家长学校教师团队专题培训和素质拓展；

10、开展3次校级-年级-班级3级家委会凝聚力建设和团体活动；

11、开展3次家长家庭教育分享活动和交流活动；

12、开展3次家庭教育指导兄弟学校专题调研活动；

13、开展1次家庭教育论坛活动策划、组织和实施；

14、提供家长学校家长学习档案，建立家长学校学分制，开展评优和奖励；

15、提供家校互动信息服务平台建设，含各类通知公告、学生动态、问卷调查、在线投票、家长留言等内容；

16、提供家长满意度调查服务；

17、积极配合学校做好项目的其他组织服务和推进工作。

  三、营业执照和资质要求

1、要求投标公司具有文化艺术管理咨询等服务领域的营业执照，资质齐全；

2、要求投标公司具有丰富的项目经验，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，为其他中职学校提供过此类服务且效果良好的优先考虑；

3、要求投标公司具有相应的软硬件等技术支持条件；

4、要求投标公司能根据学校提出的特定需求，提供相应的服务保障。

